
濮工信〔2017〕  号

濮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对电力、化工大宗物料错峰运输企业
进行排查的通知
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局、城乡一体示范区发展改革规划局:
为进一步加强对大宗物料错峰运输工作的督导和管理，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濮政〔2017〕43号）、《关于印发2017年采暖季大宗物料错峰运输实施方案的通知》（濮工信〔2017〕155号）有关要求，现对全市电力、化工大宗物料错峰运输企业开展摸底排查工作。

请各县（区）认真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濮阳市电力、化工大宗物料错峰运输企业排查表》，汇总后务必于10月16日下午5时前，将以上表格（盖章件）和电子版报市工信委。
联系人：廖铮 6666089

邮箱：pyyclk@163.com
附件：濮阳市电力、化工大宗物料错峰运输企业排查表

2017年10月11日

附件：
濮阳市电力、化工大宗物料错峰运输企业排查表
县（区）名称： （盖章）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原料运输信息
	产品运输信息
	8月20日－9月20日期间原材料、产品运输总量（万吨）
	是否安装厂区门禁
	是否安装厂区视频监控
	是否制定错峰运输方案

	
	
	原料名称
	数量

（万吨）
	其中，汽车运输量（万吨）
	产品名称
	数量
（万吨）
	其中，汽车运输量（万吨）
	
	
	
	

	
	
	
	
	
	
	
	
	
	
	
	

	
	
	
	
	
	
	
	
	
	
	
	

	
	
	
	
	
	
	
	
	
	
	
	

	
	
	
	
	
	
	
	
	
	
	
	

	
	
	
	
	
	
	
	
	
	
	
	


注：1、电力、化工企业大宗物料错峰运输是指，在濮阳市范围内的电力、化工企业每年所有原材料进货量超过5万吨，或所有产品出货量×2后达到5万吨的企业（请各县区认真填写，发现漏报要处理）。

2、原料运输信息：原料名称可填写主要种类，数量填写原材料各种类运输量总数。
3、产品运输信息：产品名称可填写主要种类，数量填写产品各种类运输量总数。
4、根据市文件和市工信委文件有关要求，大宗物料错峰运输企业必须制定大宗物料错峰运输方案报当地工信部门备案，安装厂区视频监控，安装厂区门禁，封存达不到国三标准的自有车辆，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运输量减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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